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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4756.htm 国家税务总局、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

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6]8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2篇 

地方法规20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

〔2005〕36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6号）的精神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具体实施意见明确如下： 一、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认定

、审核程序 可申请享受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企业实体包括

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

吧外）、商贸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

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以下简称“企业”）

。 （一）认定申请 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认定工作由劳动

保障部门负责。 企业在新增岗位中新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可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劳动保障部门递交认

定申请。企业认定申请时需报送下列材料： 1.新招用下岗失

业人员持有的《再就业优惠证》； 2.企业工资支付凭证（工

资表）； 3.职工花名册（企业盖章）； 4.企业与新招用持有

《再就业优惠证》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 5.企业为



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 6.《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

本年度在企业预定（实际）工作时间表》（见附件）； 7.劳

动保障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其中，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要提

交《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证书》。 （二） 认定办法 县级以上劳

动保障部门接到企业报送的材料后，重点核查下列材料：一

是核查当期新招用的人员是否属于财税〔2005〕186号文件中

规定的享受税收扶持政策对象，《再就业优惠证》是否已加

盖税务部门戳记，已加盖税务部门戳记的新招用的人员不再

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二是核查企业是否与下岗失业人员签

订了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三是企业为新招用的下岗失业

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四是《持〈再就业优惠证〉人

员本年度在企业预定（实际）工作时间表》和企业上年职工

总数是否真实，企业是否用当年比上年新增岗位（职工总数

增加部分）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必要时，应深入企业进行现

场核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